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向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 

2.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激励对象条件，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本次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

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3. 公司董事会确定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3

年 3 月 13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南京港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同时《激励计划》规定的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也已成就； 

4. 公司本次授予方案的拟定及审议程序，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

相关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5.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以 2023 年 3 月 13 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 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721.2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3.68

元/股。 

二、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因仪征港区消防通道隐患整改工程与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务工程公司）形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形成。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仪征港区消防通道隐患整改工程的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形成，招

标程序公开透明，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招标结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

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公司仪征港区消防通道隐患整改工程符合公司发展需求，消防通道隐

患整改工程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仪征港区消防通道的安全性、环保性、可

靠性，满足安全环保的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仪征港区

消防通道隐患整改工程的关联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

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

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三、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京港集团）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收购南京港江北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集）100%

股权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拟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公司根据江苏国衡中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拟交易事项是履行消除和避免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承诺的需

要，有利于实现公司集装箱板块的协同高效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

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

在对该收购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对该议案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

页） 

 

 

独立董事签名： 

                                                                  

徐志坚                     马野青                    耿成轩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3 日 

 


